


 

 

檢討【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 (會後修訂 ) 

 

財務及行政委員會(下稱「財委會」)於二○一四年第一次會議上，委員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下稱「準則 」）進

行了檢討。秘書處已因應會上委員的意見作出修訂。如以下修訂獲委員同意，將交由西貢區議會考慮及通過。 

 

第一部份：優化撥款準則  

 

項目 現行撥款準則節錄 問題  建議 (底線字為新修訂字句 )  

1. 「居民組織」的

定義 

 準則註2： 

「居民組織 - 以業主或住戶

為單位的居民組織（包括互助

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業主

委員會及村務委員會）。 」 

 

 準則註3： 

「非居民組織 -所有不符合居

民組織定義的團體及組織。」 

 

 附三第24段(a)項 - 居民團體

中秋節日燈飾： 

「互助委員會:上限2,000元／

業主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及

村務委員會:上限5,000元。」 

 

 

 

 

 「街坊協會」、「業主協會」、「業

主附屬委員會」及「租客協會」是

否屬於居民組織？ 

 

 如同一屋苑設有多於一個居民組

織，委員會是否接納這些組織的旅

行活動、居民團體中秋節日燈飾、

嘉年華及環保活動的資助？ 

 如申請團體的會章清楚列出團體的成員

是某屋苑的住客／租客及社區的街坊，

可視為符合有關定義，但批撥與否將交

由財委會委員作最終決定。 

 

 修訂準則註2為： 

「居民組織 - 以業主或住戶為單位的居

民組織（例如互助委員會、業主立案法團、

業主委員會、村務委員會、街坊協會、業

主協會、業主附屬委員會及租客協會）。」 

 

 修訂附三第24段(a)項為： 

「業主立案法團、業主委員會、業主附屬

委員會、村務委員會:上限5,000元／其他居

民組織(例如互助委員會):上限2,000元。」 

 



2. 申請團體的6萬

元及12萬元資助

上限 

 第5段： 

「每個合資格申請區議會撥

款的團體，每年的資助上限為

6萬元。最多兩個合資格申請

區議會撥款的團體，可累加他

們每年可獲資助的上限至12

萬元，以合辦大型活動。」 

 

 釐清資助上限是以財政年度內獲

批撥的款額計算而非實際發還墊

款額。 

 修訂第5段： 

「每個合資格申請區議會撥款的團體，每

年的資助上限為6萬元。最多兩個合資格申

請區議會撥款的團體，可累加他們每年可

獲資助的上限至12萬元，以合辦大型活

動。資助上限指申請團體在一個財政年度

內的批撥款額(而非實際發還墊款額）。」 

 

3. 活動舉辦及完成

日期 ／ 逾期

遞交發還款項申

請 

 

 

 

 

 

 

 

 

 

 

 

 

 

 

 

 

 

 第16段： 

「除獲得區議會特別批准

外，任何申請的舉辦及完成日

期均不得在三月八日之後，否

則區議會將不會接納該項申

請(跨年度活動除外)。」 

 較遲完成的活動未必能準時遞交

發還款項申請。 

 修訂第16段為： 

「任何申請的舉辦及完成日期均不得在二

月十五日之後，否則區議會將不會接納該

項申請 (註：跨年度活動、花卉展或其他

財委會酌情批准的活動除外)。此外，所有

申請團體須於以下限期前提交發還款項申

請： 

 

(a) 活動完成日期如在該財政年度12月31

日或之前，提交文件的限期為第73段的

遞交文件日期或翌年2月1日(以較前者

為準)」 

(b) 活動完成日期如在該財政年度1月1日

或之後，提交文件的限期為第73段的遞

交文件日期或翌年3月8日(以較前者為

準)」 

 

 引用準則第88段向未能於限期前交單的

申請團體施以下列一項或多項罰則： 

(a) 區議會有權不發還已批撥的撥款； 

(b) 該機構在下一次申請區議會撥款時，           



3.  活動舉辦及完成

日期 ／ 逾期

交單(續) 

申請會置於較後考慮的位置；或 

(c) 該機構其後如再獲區議會撥款以推行

社區參與計劃，卻再次不遵守有關的

條款及條件，則日後再提出的撥款申

請會被拒絕。 

 

[註：在超額預算的情況下，即使所有團體均

準時提交文件，亦有可能需要因應區議會撥

款的使用情況而需要在下一個財政年度安排

發放款項。] 

 

4. 酌情處理撥款前

已支付的開支 

 

 

 

 

 

 

 

 

 

 

 

 

 

 

 

 

 第20段： 

 

「各項申請應在活動推行前

提交區議會考慮，以通過撥款

申請；在區議會秘書處發出撥

款通知書後，才可按有關計劃

類別的既定會計安排進行計

劃。如活動已經展開，則任何

在通過撥款前支付的開支將

不獲撥款資助。在非常特殊及

無可避免的情況下，撥款可用

於資助有關組織為租用場地

而在區議會通過撥款前支付

的按金。」 

 

 

 

 

 第20段、第23段與附錄I(b)的文字所

詮釋的意思不一致，容易令人誤

會。 

 

 修訂第20段為： 

 

「各項申請應在活動推行前提交區議會考

慮，以通過撥款申請；在區議會秘書處發

出撥款通知書後，申請團體才可按有關計

劃類別的既定會計安排進行計劃。根據「接

受區議會撥款的條款及條件」(附錄I)，任

何在獲批撥款前支付的開支將不獲撥款資

助。然而，在非常特殊及無可避免的情況

下，撥款可用於政府轄下相關部門的撥款

申請、資助有關組織為租用場地而在區議

會通過撥款前須支付的按金及其他得到區

議會書面批准的開支。」 

 

 

 

 

 



4. 酌情處理撥款前

已支付的開支

(續) 

 第23段第(c)項： 

「申請撥款的活動必須符合

以下條件﹕ 

(c) 尚未舉行，撥款亦不得用

來資助已支付的開支；」 

  

 附錄I(b)項： 

「獲資助者應確保區議會撥

款不得用以支付在獲批撥款

前已招致的支出；特殊及不可

避免的情況則除外，但必須事

先得到區議會書面批准。」 

 

 修訂第23段第(c)項為： 

   「申請撥款的活動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c) 尚未舉行；」 

 

 修訂第附錄I(b)項為： 

「獲資助者應確保區議會撥款不得用以支

付在獲批撥款前已招致的支出；在非常特

殊及無可避免的情況下，撥款可用於資助

有關組織為租用場地而在區議會通過撥款

前需支付的按金及其他得到區議會書面批

准的開支。」 

 

5. 申請團體條件  第23段(d)項： 

 

「申請撥款的活動必須符合以

下條件﹕ 

(d) 申請團體所申報的會址必

須位於西貢區，而該會址

最多可供四個申請團體共

用。」 

 

 

 

 較大型或跨區性的申請團體，其

會址並不一定在西貢區。 

 

 審批活動時除審視申請團體註冊

地址是否位於西貢區，亦應考慮

團體的通訊地址。  

 

 修訂第23段(d)項為： 

 

「申請團體所申報的會址必須位於西貢

區，如登記會址不在西貢區，其服務單位

必須在西貢區。該會址最多可供四個申請

團體共用。」 

6. 重組區議會轄下

委員會 

 

 

 

 第39段： 

「區議會在每個財政年度結

束時均會檢討撥款準則各項

條款，並作出所需修訂，而轄

下委員會則會在每年四月重

 現時西貢區議會轄下各委員會的

任期為兩年一任。 

 修訂第39段為： 

「區議會在每個財政年度結束時均會檢

討撥款準則各項條款，並作出所需修訂，

而轄下委員會則可能會定期重組，因此在

上財政年度獲撥款項的申請並不一定在



6.  重組區議會轄下

委員會(續) 

組，因此，在上年度獲撥款項

的申請並不一定在新年度同

樣獲得委員會的接納。此外，

區議會轄下委員會在新財政

年度開始時，須再次確認該委

員會於上年度會議預先批核

的活動。…」 

 

 

 

 

新年度同樣獲得委員會的接納。此外，如

區議會轄下財務及行政委員會經過重

組，在新財政年度開始時，須再次確認該

委員會於上年度會議預先批核的活

動。…」 

 

7. 申請機構宣傳品  第40段： 

 

「若任何人士或團體利用區

議會撥款作任何形式的宣

傳，以增加其知名度，區議會

有權收回已批撥的撥款／預

支款項。」 

 申請機構或會借用地區人士的海

報位置懸掛宣傳品，惟借出海報位

置的人士/團體或會在有關海報上

或附近標示他/她/團體的資料，從

而間接協助宣傳有關人士/團體。 

 修訂第40段： 

 

「若任何人士或團體利用區議會撥款作任

何形式的宣傳，以增加其知名度，區議會

有權收回已批撥的撥款/預支款項。申請團

體應留意其宣傳海報/橫額等不會被個別

人士或團體利用作宣傳該人士或團體。」 

 

8. 「區議會撥款資

助」的定義 

 第44段(d)項： 

 

「如活動的預算開支總額超

過50%由區議會撥款資助，非

政府機構在推行整項活動

時，無論是以區議會撥款抑或

其他來源的資助進行採購，均

須遵循上文載述的採購程

序。」 

 

 有撥款申請團體提出疑問，「區議

會撥款資助」是指以獲批撥的款項

總額還是實際發還墊款額計算。 

 修訂第44段(d)項： 

 

「如活動的預算開支總額超過50%由區議

會撥款資助 (註: 區議會撥款資助是泛指

批撥總額而非實際發還墊款額)，非政府機

構在推行整項活動時，無論是以區議會撥

款抑或其他來源的資助進行採購，均須遵

循上文載述的採購程序。」 

 



9. 區議會罰則  第75段： 

 

「如申請團體未能在計劃完

按第73段(a)項所列的日期提

交收支結算表，而又沒有給予

令民政事務專員接納的解

釋，區議會可施加第88段的罰

則，區議會也有權不發還已批

撥的撥款。」 

 

 第88段： 

 

「為確保獲資助者完全遵守

有關的條款及條件，民政事務

處職員會隨機抽樣查核獲資

助者保存的記錄。非政府機構

在推行社區參與計劃時，如不

遵守有關的條款及條件(附錄

I)，並且未能提出合理解釋，

區議會可施加以下罰則…」 

 

 第75段文字所詮釋的意思容易令

人誤會第88段的罰則只適用於第

75段。 

 

 第88段文字未能清晰指出「相關的

條款及條件」的範圍。 

 刪除第75段 (因第88段已能涵蓋此段的

用意)  

 

 修訂第88段為： 

 

「為確保獲資助者完全遵守有關的條款

及條件，民政事務處職員會隨機抽樣查核

獲資助者保存的記錄。非政府機構在推行

社區參與計劃時，如不遵守《社區參與計

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的條

款，並且未能提出合理解釋，區議會可施

加以下罰則…」 

 

10. 交通費  附三第7段 (a)項及第22段 (e)

項： 

 

「租用旅遊車／遊艇／貨車

（雙程）︰ 

24座：每輛1,200元 

48座：每輛1,500元 

其他：每輛╱艘1,500元」 

 釐清各開支上限的適用範圍。  修訂附三第7段(a)項及第22段(e)項為： 

 

「租用旅遊車／船／貨車（雙程）︰ 

旅遊車（24座或以下）：每輛1,200元 

旅遊車（25座或以上）：每輛1,500元 

貨車、船：每輛╱艘1,500元」 

 



11. 體育訓練班導師

酬金 

 附三第10段(a)項 - 體育訓練

班導師酬金： 

 

「(i) 高級班︰每小時 241 元 

(ii)中級班︰每小時 186 元 

(iii)初級班︰每小時 158 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所釐定的限額

有所變更。 

 修訂附三第10段(a)項為： 

 

「(i) 高級班︰每小時 259 元 

(ii)中級班︰每小時 200 元 

(iii)初級班︰每小時 170 元」 

 

12. 康樂／文化藝術

導師酬金 

 附三第10段(c)項  – 康樂／

文化藝術導師酬金︰ 

 

「(i) 康樂班導師酬金的限額

以不高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釐定的限額為準，包括太極、

舞蹈、跆拳道、獅藝武術等︰

每小時146元。如屬興趣班活

動，只資助一半，即每小時73

元（見附錄IV第IV(i)項） 

 

(ii)  文化藝術導師及其他導

師╱講者／伴奏樂師／指揮

酬金的限額以不高於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釐定的限額為

準，包括樂器訓練班、伴奏、

指揮、粵曲、合唱團、書法等︰

上限為每小時380元。如屬興

趣班活動，只資助一半，即上

限為每小時190元（見附錄IV

第IV(i)項）」 

 清晰用字  修訂附三第10段(c)項為： 

 

「(i) 康樂班導師 (包括太極、舞蹈、跆拳

道、獅藝武術等) 酬金的限額以不高於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釐定的限額為準︰每小時

146元。如屬興趣班活動，只資助一半，即

每小時73元（見附錄IV第IV(i)項） 

 

(ii)  文化藝術導師及相關導師╱講者／伴

奏樂師／指揮／樂器訓練班／粵曲／合唱

團、書法等)酬金的限額以不高於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釐定的限額為準︰上限為每小時

380元。如屬興趣班活動，只資助一半，即

上限為每小時190元（見附錄IV第IV(i)項） 

 



 

 

13. 體育／康樂／文

化藝術以外的導

師酬金 

 附三第10段(c)(ii)項 –文化藝

術導師酬金︰ 

「(ii) 文化藝術導師及其他導

師╱講者／伴奏樂師／指揮

酬金的限額以不高於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釐定的限額為

準，包括樂器訓練班、伴奏、

指揮、粵曲、合唱團、書法等︰

上限為每小時380元。如屬興

趣班活動，只資助一半，即上

限為每小時190元（見附錄IV

第IV(i)項）」 

 

 現時撥款指引為體育、康樂及文化

藝術活動的導師及講者費用訂定

區議會撥款開支限額。至於其他專

題講座或訓練班（如環保議題/壓力

管理等）的導師及講者酬金，現時

財委會會以「無此項」額審批這些

項目的支出。此做法或會令團體感

到不清晰。 

 

 由於地區組織舉辦的活動日趨多

元化，委員會可考慮為「其他」（即 

體育、康樂及文化藝術活動以外）

類型的活動訂定導師及講者費用

的資助上限。 

 增加以下為附錄III第10段(f)項並相應更

改其後的項目編號： 

「(f) 其他導師╱講者╱評判 (即第10段

(a)-(c)及(e)項以外)︰上限為每小時380

元。」 

 

14. 雜項/文具  附三第11段 - 雜項： 

 

「(a) 上限250元； 

(b)  如屬全區活動，可考慮把

襟章、攝影、小量文具及影印

分列為獨立的開支項目。」 

 

 全區活動的攝影及影印可分別從

附錄III的第19段及16段支出，條款

重覆。 

 

 

 

 修訂附三第11段，將分項改為雜項 /文

具，維持上限250元不變，並刪除第11段

(b)項。 



 

第 二部份：理順財委會審批撥款事宜  

 

項目 用款事宜 問題  建議 

1. 超額預算  按過往做法，區議會會以財政

年度所得撥款的125%制訂預

算及分配撥款，然後按各開支

項目所獲分配的預算批撥款

項，並在有需要的時候為個別

開支項目作超額承擔。 

 制訂超額預算可以確保區議

會撥款不會因為申請團體中

途撤回活動撥款申請或活動

在結束後有較多剩餘撥款交

回區議會，以致令未能善用該

年度所有撥款。 

 

 另一方面，過多的超額預算則

可能影響下一個財政年度的

可用款額。 

 委員可考慮是否沿用區議會以所得撥款

的125%制訂預算，或減低超額預算的百

分比（例如以撥款總額的120%作預算） 

[註：如委員會降低超額預算的幅度，並以

本年的撥款百分比分配預算，各項預

留撥款將可能需要向下作出調整。] 

 

 於限期前已交齊單據的發還申請，其未

能於該財政年度清還的款項將於分配撥

款前先行從整體預算中扣除，扣除後的

餘額再交由委員於會上商討預算的分

配。 

 

 於限期前仍未能交齊單據的發還申請，

其未能於該財政年度清還的款項將於個

別所分配的預算中扣除。 

 

1. 非預留撥款安排  非預留撥款的批撥情況。  參照過去一個財政年度，非預

留撥款在財政年度的第一季

度已經全數批撥予合資格的

申請團體。 

 

 

 修訂準則第14段： 

「除非預留撥款申請外，區議會轄下委員

會只會審批在會議日期後四個月內舉辦的

活動。例如在四月十日舉行的會議，委員

會只會審批在四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十日內

舉辦的活動，在八月十一日或以後舉行的

活動會順延至下一個或適當的會議審批。

就非預留撥款申請的審批，區議會轄下財



務及行政委員會在每個財政年度第一次會

議上將一併審批整年的活動申請。如會後

仍有未批撥的餘款，將納入下次會議並採

取同樣的審批方式，直至非預留撥款全數

批出。」 

 

2. 居民團體邀請屋

苑的管理公司負

責籌辦並使用其

屋苑的收費場所

或服務事宜 

 

 現時區議會並沒有明文規範

區議會的撥款能否資助居民

團體因使用由屋苑提供的收

費場所或服務而產生的開支。 

 

 居民團體可能會邀請屋苑的

管理公司負責人作該團體所

舉辦活動的負責人或採購人

員。 

 

 區議會之撥款若用於居民團

體因使用屋苑內的收費場所

或服務，則負責人或採購人員

有利益衝突及身份尷尬。 

 

 於附錄III第21段至第25段備註： 

「區議會不會資助居民團體因使用屋苑的

收費場所或由屋苑管理公司/會所所提供的

服務而產生的開支。」 

3. 居民團體環保活

動 

 居民組織每年可申請區議會

撥款，以舉辦以下活動各一

次:旅行活動、環保活動、中

秋節日燈飾、嘉年華活動。 

 區議會轄下的社區參與環境

保護工作小組亦會審批環保

活動的撥款申請，而其撥款來

自環境保護署。申請撥款的對

象包括學校、地區及居民團

體。 

 

 現時西貢區的居民團體除了

能夠申請環境保護署的撥款

外，西貢區議會亦會有預算資

助居民團體舉辦環保活動。換

言之居民團體能同時申領兩

個來自公帑的撥款。 

 為更有效善用西貢區議會的撥款申請，

建議委員考慮修訂附三第23段(b)項為： 

「不資助以下項目:  

 以環保為名的嘉年華及旅行活動； 

 更換會所中的設施 (包括用水效益花

灑頭及水龍頭、節能LED燈膽等)； 

 可向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的「廢物源頭

分類推廣計劃」申請免費獲取的回收

桶；及 

 該年度曾接受區議會審批的其他環保

活動撥款。」 



 

第 三部份：優化撥款準則 - 新增項目 

 

項目 現行撥款準則節錄 背景 建議 (底線字為新修訂字句 )  

1. 牌照及版權費  附三第28段 - 牌照及版權費： 

 

「(a) 會視乎活動性質給予個

別考慮，申請者必須將牌照及

版權費的詳情列出。 

 

(b) 為尊重知識產權，如欲申

請撥款的活動需播放歌曲，申

請人需聯絡相關版權特許機

構。」 

 

 

 

 

 民政事務總署已與香港作曲家及

作詞家協會有限公司、香港音像版

權有限公司和香港音像聯盟有限

公司就於社區會堂／社區中心表

演由該三家機構控制或管理的版

權文學作品和音樂作品、播放或放

映錄音製品、音樂錄像和卡拉OK

錄像製品簽訂特許協議。申請人如

在社區會堂／社區中心表演、播放

及／或放映的版權作品由該三家

版權特許機構控制或管理，而其表

演、播放及／或放映該等作品並非

相關特許協議所豁除，申請人無須

另行向上述機構申請特許。 

 

 新增附三第28段(c)項： 

「就表演文學作品和音樂作品、播放或放

映錄音製品、音樂錄像和卡拉OK錄像製品

的版權費，如活動舉辦地點是民政事務處

轄下社區會堂／社區中心，區議會不會給

予資助。」 

 



第 三部份：財務及行政委員會建議檢討的事項 

 

項目 用款事宜 檢討 建議 

1. 伙伴計劃  於2013年第2次會議上，有議員

表示有見伙伴計劃於2012/13

年度主要由幾個團體申請撥

款，有單一團體更獲撥款高達

70萬元，提議委員考慮就有關

活動設撥款上限。 

 撥款分配是否過度集中於部

份申請團體。 

 委員可考慮不接受已獲資助與區議會合

辦活動的團體同時申請預留及非預留撥

款。 

 

 社會服務及健康安全城市委員會可考慮

於信函中通知團體，若獲得伙伴計劃的

撥款，將不能申請非預留撥款。 

 

 向團體預告區議會將於2014/15年度就撥

款作上述安排。 

 

 

西貢區議會 

財務及行政委員會 

二○一四年二月 


